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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忠信  東吳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曾任職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簡任督導，「著作

權筆記」公益網站主持人，在著作權領域學習、工作、教學及諮詢，接近 40年，

橫跨產、官、學領域，是一個能解決著作權問題的實務工作者。 

 

一、遺產中的創作 

 

著作等身，固然值得敬佩，但作者往生時，作品又將何去何從？這問題比遺產還

複雜，因為這不僅是財產的分配問題，還涉及精神與感情方面的問題，作為一個

創作者，不能不預為規劃，未雨綢繆。 

 

二、創作有甚麼權利 

 

1.著作權自動取得 

 

著作權法規定，著作人在著作完成當下，就自動享有著作權，不需要經過任何申

請、註冊、標示或出版、發行等形式上的要求。 

 

2.著作、著作物、著作權，是不一樣的客體 

 

著作人把他的小說、繪畫，呈現在紙上、存在檔案中，小說、繪畫是「著作」，

手稿、原稿、真跡、電子檔等實體物是「著作物」，印成書畫或複製在檔案中，

這些複製成果，也是「著作物」。著作人對這些「著作物」享有「所有權」，而著

作權法保護的「著作權」，則分為「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前者是永久

保護，讓世人留念，後者原則上是保護至著作人終身加五十年，財留子孫。 

 

三、創作的讓與 

 

創作的讓與，其實是不精確的說法。「著作物」可以贈送或賣給他人，但只發生

「著作物」的「所有權」移轉給他人的效果，不等於「著作財產權」也跟著移轉。

相對地，把「著作財產權」讓給他人，也不等於「著作物」的「所有權」也跟著

移轉給他人。於是，就會發生有人取得作者讓與的「著作財產權」，但「著作物」

的「所有權」仍在作者手中。同理，作者保有「著作物」，只是享有「所有權」，

不能保證「著作財產權」仍在作者手中。至於「著作人格權」，著作權法明定，



專屬於著作人本身，是不能讓與，也不能繼承的。 

 

四、著作利用的授權 

 

著作可以授權他人利用，但如果著作人已經將「著作財產權」讓與他人，則只有

著作財產權人有權利授權，至於已經喪失「著作財產權」的著作人，是沒有權利

授權的。著作利用授權的細節，由雙方約定，沒約定清楚的，著作權法推定沒有

授權，這是要保護著作財產權人。這項授權，並不會因為著作財產權人後來將「著

作財產權」讓與他人或再授權他人利用而受影響。也就是說，接手「著作財產權」

的新權利人，必須承擔前手的授權義務，不能置而不聞。 

 

五、當創作變成遺產時 

 

沒有人知道，明天的太陽或意外，誰會先到臨？在知道答案以前，創作者可以怎

麼做呢？ 

 

首先，當然是該盤點自己到底有多少作品？權利狀態如何？多少作品已經發行？

然後，決定要怎麼處理，預做安排。 

 

1.怎麼盤點？ 

 

其實，著作人到底完成多少著作，並不容易盤點。因為，著作權不需要註冊登記，

隨手完成的都受保護，誰會知道，自己一生完成多少作品？不過，總是有一些重

要的著作，必須出現在自己的清單中。 

 

對於這些自認為重要的著作，著作人必須掌握它們的權利狀態，包括，「著作物」

的「所有權」是不是仍在自己手上？「著作財產權」有沒有讓與他人？是否授權

他人利用？是專屬授權？還是非專屬授權？如果是專屬授權，著作權法規定，在

授權期間，自己是不能利用著作的。 

 

2.證據保存 

 

「著作財產權」的讓與，或是著作的授權利用，著作權法並沒有登記制度，無法

透過登記來證明或產生公示效果，雙方口頭約定，就發生法律效果，至於簽署文

件，只是為了未來發生爭議時，可做為證據之用。事實上，很多著作人，根本弄

不清楚自己過去曾簽署過甚麼文件，始終認為自己是著作人，就一定享有完整的

「著作財產權」，造成很多誤判，結果是別人手上有自己簽署過的文件。所以，

對於自己著作的權利或授權利用，平日就不能輕易承諾，凡有簽署過文件的，都



應該審慎保存，供日後查考。 

 

3.怎麼繼承？ 

 

一旦著作人過世，所有的財產，一夕間都自動成為遺產，由全體繼承人依據民法

的規定繼承，屬於著作人的「著作物」「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也都算是遺

產，生前授權他人利用的承諾，繼承人也必須承擔。 

 

如同一般遺產，著作人遺留的「著作物」「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除非是先

有安排，或是全體繼承人協議分割，否則是由全體繼承人共有，未來讓與或行使

權利時，就必須由全體共有人都同意才行，非常不便。較理想的狀態，是著作人

在生前就處理全部著作或每一件著作的權利歸屬，主導自己著作的歸處，避免這

種狀況發生。 

 

4.「著作人格權」要特別關注 

 

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人格權」，讓著作人有權決定要不要發表他的著作，要在

著作上標示本名、別名或不具名，禁止他人任意修改他的著作而造成名譽受損。

「著作人格權」永久保護，但卻又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得讓與或繼承。當著作

人已過世，誰來幫著作人保障「著作人格權」，著作權法第 86條有特別規定。 

 

如果著作人生前已有遺囑指定，就尊重著作人的安排，如果沒有，就由配偶、子

女、父母、孫子女、兄弟姊妹或祖父母，依序決定因應之道。由於這項規定不是

繼承權的安排，而是依據親疏遠近的順序，讓家屬於著作人過世之後，協助著作

人保護「著作人格權」。所以，順序在前的家屬決定怎麼做或不作為時，後順序

的家屬是不能反對或積極作為的。也因為不是繼承權，這些家屬能請求救濟的，

只限於排除侵害、防止侵害及要求表示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更正內容或為其他

回復名譽之適當處分，並不能請求損害賠償。 

 

六、結論 

 

生命旅程結束後，財產成為遺產，民法上的人格權，亦隨生命結束而消滅。著作

人所擁有的「著作物」「所有權」及「著作財產權」，屬於遺產的一部分，可以隨

著民法繼承規定，各有歸屬。這些財產上的權利，著作人當然可以在生前就完成

安排，或在遺囑中交代，只要不違反特留分之規定，有很大的自由空間。「著作

人格權」則較為特殊，永久保護，不能繼承或轉讓，著作權法第 86條所規定的

家屬，也未必能真正理解著作人關於「著作人格權」的意願。於是，著作人生前

妥善規劃，成立基金會，引進專業協助管理，也許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